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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檢討專營巴士票價調整安排 

 
 

 感謝你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的來函，夾附鄧家彪議員就

檢討專營巴士票價調整安排的意見。  
 
 政府一直密切注意油價的變動對公共交通服務票價的影響。  
用石油產品作燃料而票價受規管的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專營巴

士），其票價一律不設燃料附加費。票價調整向來是按整體成本和

收入的變化（而非單看燃料價格變化）而作出，亦沒有追溯力。專

營巴士票價調整安排是政府用以處理專營巴士公司的票價調整申請

的機制。當政府收到營辦商的加價申請後，會考慮該安排下所設的

一籃子因素決定是否需要調整票價以及調整的幅度。這些因素為：  
 

( a )  票價調整幅度方程式的運算結果。方程式為（0 .5  ×  運輸

業名義工資指數變動）＋（ 0 .5  ×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

動）－（0 .5  ×  生產力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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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自上次調整票價以來營運成本及收益的變動；  

( c )  未來成本、收益及回報的預測；  

(d )  巴士公司需要得到合理的回報；  

( e )  市民的接受程度及負擔能力；及  

( f )  服務的質及量。  
 
 必須注意的是，票價調整幅度方程式的結果不會成為票價調整

的自動決定因素。在處理加價申請時，以上的六項因素會作全面及

充份的綜合考慮。  
 
 方程式只是六項因素之一，用作量度運輸業界工資及綜合消費

物價指數（包括油價影響）的變動，方程式的結果因而大致反映整

體經濟情況。燃料開支的變化固然會影響專營巴士服務的營運成

本，但經營成本除了燃料開支外，還包括工資、維修、保險等多項

開支，而這些開支（尤其是勞工成本 1）近年基本上是持續向上。如

果票價調整安排又或方程式加入任何新元素，此元素的上升和下降

同樣會影響票價，必須審慎考慮，小心處理。而如果要加入油價變

動的新元素，而新元素又會直接影響票價，將會令票價調整安排失

去穩定性及緩衝空間，亦令政府不能為市民把關。  
 
 根據票價調整安排，政府會每季監察方程式的運算結果。如方

程式的運算結果達 -2%（相等於大約0 .1元的巴士票價差額），政府

便會主動提出檢討票價，屆時會考慮方程式的運算結果及上文列載

的所有其他相關因素。  
 
 專營巴士票價調整機制亦設有乘客回饋安排。當營辦商的固定

資產平均淨值回報率因整體成本及收入的變化而達到9 .7%或以上的

指標時，便會自動啟動安排，營辦商須將較指標所得為高的利潤透

過票價優惠與乘客對分。部分專營巴士近年亦曾按此安排一直有向

乘客提供票價優惠，過往三年涉及的優惠金額超過 1億6 ,000萬元。

乘客回饋安排適用於營辦商因包括油價下調在內的原因所得的利

                                                           
1 各專營巴士公司在過去三年每年均有調整員工薪金，平均累積加幅約為13%至

17%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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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換言之，若出現油價大幅下跌並因而觸及與乘客對分的利潤指

標時，乘客是會受惠於油價下跌的。  
 
 政府會不時檢討票價調整安排，以確保其繼續運作良好。新一

輪的檢討正在進行當中。由於現行的票價調整安排基本上可在巴士

服務的有效運作和市民的負擔能力和接受程度之間取得平衡，我們

無意對票價調整安排作出重大改變。今次檢討目的是研究票價調整

安排下的個別因素是否有改良空間，以確保市民的利益能繼續得到

妥善保障，而專營巴士服務亦能也繼續維持長遠健康發展。  
 
 我們曾在去年三月表示預計可在二零一六年年初向交通事務委

員會匯報上述檢討的整體結果。然而，自去年三月以來，有新的發

展，政府展開了《公共交通策略研究》，對整體公共交通服務的佈

局作檢視，以促進不同服務之間的優勢互補，好讓市民享有便捷服

務和合適選擇之餘，各種公共交通服務亦可持續發展。在此大前提

下，我們在《公共交通策略研究》下的《角色定位檢視》會研究專

營巴士服務的長遠發展，而票價及其調整安排與專營巴士服務的長

期發展有着關連，政府因此認為適宜將票價調整安排檢討納入《公

共交通策略研究》一併進行。政府在去年第四季與事務委員會正、

副主席舉行會議討論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的工作計劃時已說明上述

情況，並指出由於整項《公共交通策略研究》有待於二零一七年年

中完成，因此專營巴士票價調整安排檢討將未能在二零一五至一六

年度內提交事務委員會討論。本局在本年四月初書面答覆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審核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開支預算的提問時，亦說明上述

安排（見答覆編號THB(T)300，文本見附件）。整項《公共交通策

略研究》預計可在二零一七年年中完成。在完成上述檢討後，政府

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聽取委員意見。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梁思灝      代行）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副本送：   
運輸署署長  （經辦人：關翠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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